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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5月20 日安全理事会第立l3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亭会，

重丰其1990年9 月 20 日第668(1990) 号、 199'2年2月龙日第745(199'2) 号、 1993年

3月 8 日第810(1993) 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

洼秘书长1993年5 月 3 日的报告 (S/25719) 和1993年5 月 15 日的报告 (S/
炬784),

坴巠坚决支持将近五百万柬埔寨人民，他们不顾暴力与恐吓，仍然登记要在选举

制宪会议中投票，并广泛和积极地参加竟选运动，

确认极其重要的是，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在柬埔寨

继续作出宝贵的努力，以实现民族和斛并恢复和平，

1. 桂可秘书长1993年5月 3 日的报告 (S/25719) 和1993年5月 15 日的报告 (S/
25784); 

2. 对秘书长报告 (S/25784)所述联合国为举行柬埔寨制宪会议的选举所作的

安排，表示满意；

3. 蔓要所有各方遵守«巴黎协定》，并桉照«协定》的要求给予联柬权力机

构全力合作；

4. 赞拉为使柬埔寡人民有机会自由选择自己的政府而不顾暴力和恐吓按照

《巴黎协定》参加竟选的人；

5. 携煌对«巴黎协定》采取的一切不合作行为，并遵责一切基于政治和种族

原因而犯下的暴力行为以及对联柬权力机构人员的恐吓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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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表巠完全支持联柬权力机构为保护其人员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并强调一联柬权

力机构必须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7. 要求所有各方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在柬埔寨全境保护联柬权力机构人员的生

命和安全，并且不对联柬权力机构人员进行任何威胁或恐吓，也不于涉他们执行任

务；

8. 表巠赞赏联柬权力机构虽在困难的条件之下，为筹备选举，在登记候选人与

政党和举行竟选活动两方面积极努力并取得成就；

9. 全力支持秘书长的决定，即桉照经安全理事会第810(1993) 号决议赞同的全

国最高委员会决定，如期举行选举；

10. 婴求联柬权力机构桉照第810(1993) 号决议继续工作，确保一种有利于举行

自由公正选举的中立政治环境；

11. 重平倘经联合国证实确为自由公正的选举，则决心核可制宪会议的选举结

果；

12. 提醒柬埔寨所有各方，根据«巴黎协定》，它们有义务完全遵守选举结果；

13. 警告如果任何一方不遵守义务，安理会将作出适当反应；

14. 重丰准备充分支持制宪会议以及为柬埔寨全国起草宪法和成立新政府的进

程，并支持随后促进民族和解与建立和平的努力；

15. 确认柬埔寨人民本身对«巴黎协定》的执行和自己国家的政治前途与幸福

负有主要责任，并重申期望柬埔寨各方遵守根据«巴黎协定》所负的义务，积极、和

平地参加选举后的政治进程；

16. 溃秘书长迅速向安理会报告选举的进行情况和结果，包括各方遵守根据

«巴黎协定》所负义务的情况，必要时并建议有助于确保所有各方充分遵守义务的

任何倡议和（或）措施；

17.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